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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nanshangeneral.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0-020-060 
 

南山產物傳染病費用補償保險(甲式) 
 

110.10.12 南山保字第 1100006741 號函備查 
 

第一章 共同條款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

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

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類別 
本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得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就下列類別同時訂定： 
一、停業費用補償保險。 
二、消毒費用補償保險。 

第三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申請訂立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係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亦得為被保險

人。 
三、法定傳染病：係指主管機關依法公告屬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所稱之傳染病。 
四、受僱人：係指在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依被保險人之指示服勞務並受其監督或管理，接受被

保險人給付報酬之人。 
五、疫情期間：係指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十七條規定而設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存續

期間。 
六、確診：係指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法定傳染病。 
七、主管機關：係指地方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八、每一次停業費用補償金額：係指被保險人發生承保範圍之停業損失時，本公司對於每一次停

業最高補償之金額。 
九、保險期間累計停業費用補償金額：係指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一次以上之停業事故，保

險契約累計最高補償之金額。 
十、每一次消毒費用補償金額：係指被保險人營業處所發生承保範圍之事故而經主管機關派員或

要求消毒時，本公司對於每一次消毒事件約定予以補償之金額。 
十一、保險期間累計消毒費用補償金額：係指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在保險期間內，因一次以上消毒

事件，本公司最高補償之金額。 
十二、撤離處置：係指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其受僱人確診法定傳染病，導致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

營業處所遭主管機關強制要求執行停業之狀況。 
十三、與確診者接觸：經主管機關認定達到接觸情況並取得居家隔離通知書之情形。 

第四條 共同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列原因所致之事故，不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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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

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

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

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

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要保人、被保險人、受僱人及其家屬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在疫情期間內，指派其受僱人前往主管機關已發布旅遊警示為第二級或第三級之地

區所致者，但出發時尚未被發布為第二級或第三級旅遊警示地區者，不在此限。 
六、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其家屬在疫情期間內，前往主管機關已發布旅遊警示為第二級或第三級

之地區所致者，但出發時尚未被發布為第二級或第三級旅遊警示地區者，不在此限。 
七、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已發生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其受僱人確診法定傳染病或與確診者接觸，

或已有確診者足跡至被保險人營業處所所致者，不論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其受僱人於保險契

約生效前是否知悉均同。 
八、本公司對於因主管機關因預防性防疫措施對特定區域、行業或場所為撤離處置、派員或要求

消毒所致之停業損失及消毒費用，不負賠償之責。 
九、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為防疫設施或為疫情期間因政府徵召為防疫設施所致者。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

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

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

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保險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

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

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與本公司均有終止之權。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

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算，並退還剩餘部分保險費。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三十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

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給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期間內各項承保範圍之

最高補償金額時，該項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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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承保危險事故發生之通知 
遇有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要保人、被保險人之代理

人或被保險人以外之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亦得依本項約定為危險事故發生之通知。 
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者，其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其因而致使本公司發生損失，

本公司得請求被保險人賠償。 

第十一條 理賠申請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二條所約定之理賠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檢齊理賠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若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而遲延者，應

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二條 讓與 
本保險契約及其一切相關權利，非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不得讓與。 

第十三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

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本公司知情之日起算。 
二、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第十四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

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

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六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章 停業費用補償保險 
第十七條 承保範圍 
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其受僱人確診法定傳染病，導致本保險契約約定營業處所

遭主管機關強制要求執行撤離處置，造成被保險人停業損失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每

一次停業費用補償金額，對被保險人負定額給付保險金責任。 
基於同一原因進行多次停業視為同一事故，僅支付一次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每一次停業費用補償金

額，而保險期間內以給付二次本保險契約約定之停業費用補償金額為限。 

第十八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列原因所致之事故，不負給付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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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租賃權之終止、特許權逾期失效、契約或訂貨單遭解除、取消所致者。 
二、因被保險人自行停業所致者。 
三、因受主管機關派員或強制要求營業處所實施消毒，於消毒期間之營業處所撤離處置所致停業

者。 
四、營業處所未受主管機關強制要求執行撤離處置，而係基於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其受僱人因確

診法定傳染病、接觸確診者、確診者足跡或其他主管機關防疫措施致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其

受僱人接受隔離治療、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所致營業處所無法營業之損失。 

第十九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其受僱人之確診法定傳染病診斷書或隔離治療通知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二、主管機關強制要求營業處所執行撤離處置之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或其受僱人之證明文件。 
四、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 

第三章 消毒費用補償保險 
第二十條 承保範圍 
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其受僱人確診法定傳染病，或與確診者接觸且取得居家隔

離通知書，或基於確診者足跡至被保險人營業處所之因素，受主管機關派員或強制要求對於本保

險契約所載之營業處所實施消毒者，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每一次消毒費用補償金額，對

被保險人負定額給付保險金責任。 
基於同一原因進行多次消毒視為同一事故，僅支付一次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每一次消毒費用補償金

額，而保險期間內以給付二次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每一次消毒費用補償金額為限。 

第二十一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列原因所致之保險事故，不負給付賠償之責： 
一、非因主管機關強制要求而被保險人自行辦理或自行委託他人消毒所致者。 
二、係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前，主管機關即已要求消毒所致者。 

第二十二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主管機關基於承保原因派員或要求消毒之證明。 
二、營業處所實際執行消毒之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據。 
三、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其受僱人之確診法定傳染病診斷書、隔離治療通知書或居家隔離通知書

或確診者足跡到過被保險人營業處所之證明文件。 
四、負責人或其受僱人之證明文件。 
五、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 


